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有关规定，作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现对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的履职情况

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委员基本情况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由独立董事邹志文、刘胜军和公司董事王少艮 3名成员组成，由具有专业会计资

格的独立董事邹志文任主任委员。 

邹志文先生：1967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

（EMBA），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方华创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权益合伙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

人，北京中润兴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大学会计系硕士生导

师。1989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历任国家航空航天工业部财务司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中国华联国际贸易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中国华联国际贸易公司

广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华联通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公司总经理，北京

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等职。2009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权益合伙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合伙人

等职。 

刘胜军先生：1974 年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研究生。现任上海数字化与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东黄金集团外



部董事，上海锦和商业股份公司独立董事、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2 年至今历任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主任、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助理、副院长等。 

王少艮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EMBA），

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1990 年 7 月至 1994 年 12 月，

历任北京华都肉鸡公司基建科副科长，新能源公司技术开发部副主任、主任、副

经理等职务；1995 年 1 月至今，历任公司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高级副总裁等

职务。 

二、审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召开情况 

2016 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了 6 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均

出席，具体内容如下： 

1、2016年3月2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

1、提议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2、审议通过了

公司审计监察部制定的《审计监察部2016年度工作计划》。 

2、2016年3月18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合并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及附注内容。  

3、2016 年 4 月 4 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设立宁波博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4、2016 年 5月 16 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四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

为：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

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5、2016 年 9月 19 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半年度合并及公司的财务会

计报表及附注内容。 

6、2016 年 12 月 16 日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2016 年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6 年 9 月 30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及附注内容。 

三、审计委员会日常履职情况 

1、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2016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执行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工作的情况进行了监督与评价，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服务中，恪尽职

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的完成了公司的委托，能够实事求

是的发表相关审计意见。因此，设计委员会建议公司董事会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 

2、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2016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

认可该计划的可行性，同时督促公司内部审计机构严格按照审计计划执行，并对

内部审计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经审阅内部审计工作报告，我们未发现

内部审计工作存在重大问题的情况。  

3、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2016年度，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先后召开了三次关于公司财务报

表审计工作的沟通会议，督促审计工作按照审计计划的进度完成。会计师出具初

步审计意见后，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阅，重点关注了公司财务

报告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以及是否存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欺诈、舞弊行为及

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认为公司财务报告是真实、

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相关的欺诈、舞弊行为及重大错报的情况。  

4、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报告期内，公

司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以及内部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经营层规范运作，切实保障了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

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实际运作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

范的要求。  



5、对公司重大事项的监督情况  

2016年度，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关联人名单及日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

易的必要性、客观性以及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合理，是否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等

方面依照程序进行了审核，并对《关于公司为遂宁川水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

施工总承包服务的议案》和《关于公司为内江川水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施工

总承包服务的议案》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并依据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不存在违规情形。 

四、审计委员会在 2016 年年报编制中的履职情况 

（一）确定审计工作时间计划，加强与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 

在2016年年度结束后，公司审计委员会与负责为公司提供2016年度审计的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公司2016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总体计划。此外在会计师审计过程中，审计委员会督促其按时提交

审计报告，确保公司年报按预约时间完成。 

（二）审阅公司财务报告 

在2016年年度结束后，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核，

并发表意见。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初审意见后，再次对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2016年年度财务报表所执行的会计政策与采用的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及行业相关规定。公司编制2016年年度财务报表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公允、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审议有关公司财务报告、续聘会计所等有关事项 

2017年4月13日，公司审计委员会召开2017年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

1、提议继续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2、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6年度合并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及附注内容；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3月31日合并及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及附注内容。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五、总体评价 



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相关规定，勤勉尽责、恪尽职守，较

好地履行了各项职责。2017 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的规定，进一步落实各项工作，强化审计

委员会的监督审查职能，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26日 

  






